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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

招生文化考试大纲（2023版）

数学考试大纲

Ⅰ.考试性质

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

招生考试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，具备二级

（含）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。

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文化考试和体育专项成绩，按已确定的

招生计划，德、智、体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。因此，本考试

应具有较高的信度、效度及必要的难度和区分度。

Ⅱ.考试能力要求

根据选拔性考试的要求并结合优秀运动员的具体特点，

数学科考试按照“考查基础知识的同时，注重考查能力”的

原则，将知识、能力考查融为一体。考试内容分为代数、立

体几何、平面解析几何、概率四个分科。关于考试内容的知

识要求和能力要求做如下说明。

一、知识要求

对知识的要求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，依次是了解、理

解和掌握、灵活和综合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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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了解：要求对所列知识内容有初步的、感性的认

识，知道有关内容是什么，并能在有关的问题中识别它。

（2）理解和掌握：要求对所列知识内容有较深刻的理

性认识，能够解释、举例或变形、推断，并能利用知识解决

有关问题。

（3）灵活和综合运用：要求系统地掌握知识的内在联

系，能运用所列知识分析和解决较复杂的或综合性的问题。

二、能力要求

（1）空间想象能力：能根据条件画出正确的图形，根

据图形想象出直观形象；能正确地分析出图形中的基本元素

及其相互关系；能对图形进行分解、组合；会运用图形和图

表等手段形象地揭示问题本质。

（2）抽象概括能力：抽象是指舍弃事物非本质的属性，

揭示其本质的属性；概括是把仅仅属于某一类对象的共同属

性区分出来的思维过程。抽象和概括是相互联系的，没有抽

象就不可能有概括，而概括必须在抽象的基础上得出某种观

点或某个结论。

（3）推理论证能力：推理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，它

由前提和结论两部分组成；论证是由已有的正确的前提到被

论证的一连串的推理过程。推理既包括演绎推理，也包括合

情推理；论证方法既包括按形式划分的演绎法和归纳法，也

包括按思考方式划分的直接证法和间接证法。一般运用合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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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理进行猜想，再运用演绎推理进行证明。

（4）运算求解能力：会根据法则、公式进行正确运算、

变形和数据处理；能根据问题的条件寻找与设计合理、简捷

的运算途径；能根据要求对数据进行估计和近似计算。

（5）应用意识：能综合运用所学数学知识、思想和方

法解决问题，包括解决在相关学科、生产、生活中常见的简

单的数学问题；能理解陈述问题的材料，并对所提供的信息

资料进行归纳、整理和分类，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；

能运用相关的数学方法解决问题而加以验证，并能用数学语

言正确地表达和说明。应用的主要过程是依据现实的生活背

景，提炼相关的数量关系，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，构

造数学模型，并加以解决。

Ⅲ.考试内容与范围

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，为了有利于

运动员文化素质教育的推进，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，依据《普

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》规定的内容，并结合运动员实际水平，

制定本学科的考试内容与范围。

一、集合、简易逻辑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（1）集合、子集、补集、交集、并集。

（2）逻辑联结词，四种命题，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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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试要求

（1）理解集合、子集、补集、交集、并集的概念，了

解空集和全集的意义。了解属于、包含、相等关系的意义，

掌握有关的术语和符号，并会用它们正确表示一些简单的集

合。

（2）理解逻辑联结词“或”“且”“非”的含义，理解

四种命题及其相互关系，掌握充分条件、必要条件及充要条

件的意义。

二、函数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（1）映射、函数、函数的单调性、奇偶性。

（2）指数概念的扩充、有理指数幂的运算性质、指数

函数。

（3）对数、对数的运算性质、对数函数。

（4）函数的应用。

（5）导数及其应用。

（二）考试要求

（1）了解映射的概念，了解函数的概念，会求一些常

见函数的定义域。

（2）了解函数的单调性、奇偶性的概念，掌握判断一

些简单函数的单调性、奇偶性的方法。

（3）理解分数指数幂的概念，掌握有理指数幂的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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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，掌握指数函数的概念、图象和性质。

（4）理解对数的概念，掌握对数的运算性质，掌握对

数函数的概念、图象和性质。

（5）能够运用函数性质、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性质

解决某些简单的实际问题。

（6）理解导数及其几何意义，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

数及求导法则，会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性质。

三、不等式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不等式、不等式的基本性质、不等式的解法、含绝对值

的不等式。

（二）考试要求

（1）了解不等式的性质及其证明。

（2）掌握两个正数的算术平均数不小于它们的几何平

均数的定理，并能简单应用。

（3）掌握简单不等式的解法。

四、三角函数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（1）角的概念的推广、弧度制。

（2）任意角的三角函数、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、同

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——正弦、余弦、正切的诱导公式。

（3）两角和与差的正弦、余弦、正切；二倍角的正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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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弦、正切；辅助角公式。

（4）正弦函数、余弦函数的图象和性质；周期函数、

函数的图象、正切函数的图象和性质、已知三角函数值求角。

（5）正弦定理、余弦定理、三角形面积公式。

（二）考试要求

（1）理解任意角的概念、弧度的意义，能正确地进行

弧度与角度的换算。

（2）掌握任意角的正弦、余弦、正切的定义，掌握同

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，掌握正弦、余弦、正切的诱导公

式，了解周期函数与最小正周期的意义。

（3）掌握两角和与两角差的正弦、余弦、正切公式，

掌握二倍角的正弦、余弦、正切公式，掌握辅助角公式。

（4）正确地运用三角公式，进行简单三角函数式的化

简、求值和恒等式证明。

（5）了解正弦函数、余弦函数、正切函数的图象和性

质，会用“五点法”画正弦函数、余弦函数和函数的简图，

理解 A、ω的物理意义。

（6）掌握正弦定理、余弦定理，并能初步运用它们解

三角形。

五、数列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（1）数列的基础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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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等差数列及其通项公式、等差数列前 n 项和公式。

（3）等比数列及其通项公式、等比数列前 n 项和公式。

（二）考试要求

（1）理解数列的概念，了解数列通项公式的意义，了

解递推公式是给出数列的一种方法，并能根据递推公式写出

数列的前几项。

（2）理解等差数列的概念，掌握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

与前 n 项和公式，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。

（3）理解等比数列的概念，掌握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

与前 n 项和公式，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。

六、平面向量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向量的概念、向量的加法与减法、实数与向量的积、平

面向量的坐标表示、线段的定比分点、平面向量的数量积、

平面两点间的距离、平移。

（二）考试要求

（1）理解向量的概念，掌握向量的几何表示，了解共

线向量的概念。掌握向量的加法与减法。

（2）掌握实数与向量的积，理解两个向量共线的充要

条件。

（3）了解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，理解平面向量的坐标

的概念，掌握平面向量的坐标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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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掌握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及其几何意义，了解用平

面向量的数量积可以处理有关长度、角度和垂直的问题，掌

握向量垂直的条件。

（5）掌握平面两点间的距离公式，以及线段的定比分

点和中点坐标公式。

七、平面解析几何

（一）直线和圆

1.考试内容

（1）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、直线方程的点斜式和两点

式、一般式。

（2）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条件、两条直线的夹角、

点到直线的距离。

（3）曲线与方程的概念、由已知条件列出曲线方程。

（4）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。

2.考试要求

（1）理解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的概念，掌握过两点的

直线的斜率公式，掌握直线方程的点斜式、两点式、一般式，

并能根据条件熟练地求出直线方程。

（2）掌握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条件，两条直线所成

的角和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，能够根据直线的方程判断两条

直线的位置关系。

（3）了解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，了解坐标法。



9

（4）了解曲线和方程的关系，会求两条曲线的交点。

（5）掌握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，以及直线和圆的

位置关系，能灵活运用它们解决有关问题。

（二）圆锥曲线

1.考试内容

（1）椭圆及其标准方程、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、椭圆

的参数方程。

（2）双曲线及其标准方程、双曲线的简单几何性质。

（3）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、抛物线的简单几何性质。

2.考试要求

（1）掌握椭圆的定义、标准方程和椭圆的简单几何性

质，理解椭圆的参数方程。

（2）掌握双曲线的定义、标准方程和双曲线的简单几

何性质。

（3）掌握抛物线的定义、标准方程和抛物线的简单几

何性质。

（4）了解圆锥曲线的初步应用。

八、立体几何初步

（一）考试内容

（1）平面及其基本性质、平面图形直观图的画法。

（2）平行直线，对应边分别平行的角，异面直线所成

的角，异面直线的公垂线，异面直线的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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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直线和平面平行的判定与性质，直线和平面垂直

的判定与性质，点到平面的距离，斜线在平面上的射影，直

线和平面所成的角，三垂线定理及其逆定理。

（4）平行平面的判定与性质，平行平面间的距离，二

面角及其平面角，两个平面垂直的判定与性质。

（5）多面体、正多面体、棱柱、棱锥、圆锥、球。

（二）考试要求

（1）掌握平面的基本性质，会用斜二测画法画水平放

置的平面图形的直观图，能够画出空间两条直线、直线和平

面的各种位置关系的图形，能够根据图形想象它们的位置关

系。

（2）掌握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，

掌握两条直线所成的角和距离的概念，对于异面直线的距

离，只要求会计算已给出公垂线时的距离。

（3）掌握直线和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，掌

握直线和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，掌握斜线在平面

上的射影、直线和平面所成的角、直线和平面的距离的概念，

掌握三垂线定理及其逆定理。

（4）掌握两个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，掌握

二面角、二面角的平面角、两个平行平面间的距离的概念，

掌握两个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。

（5）会用反证法证明简单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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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了解棱柱的概念，掌握棱柱的性质，会画直棱柱

的直观图。

（7）了解正棱锥的概念，掌握正棱锥的性质，会画正

棱锥的直观图。

（8）了解球的概念，掌握球的性质，掌握球的表面积、

体积公式。

九、排列、组合、二项式定理与概率

（一）排列、组合、二项 定式 理

1.考试内容

（1）分类计数原理与分步计数原理。

（2）排列的意义、排列数公式。

（3）组合的意义、组合数公式、组合数的两个性质。

（4）二项式定理、二项展开式的性质。

2.考试要求

（1）掌握分类计数原理与分步计数原理，并能用它们

分析和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。

（2）理解排列的意义，掌握排列数计算公式，并能用

它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。

（3）理解组合的意义，掌握组合数计算公式和组合数

的性质，并能用它们解决一些简单的应用问题。

（4）掌握二项式定理和二项展开式的性质，并能用它

们计算和证明一些简单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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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概率

1.考试内容

随机事件的概率、等可能性事件的概率、互斥事件有一

个发生的概率、相互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、独立重复试

验。

2.考试要求

（1）了解随机事件的发生存在着规律性和随机事件概

率的意义。

（2）了解等可能性事件的概率的意义，会用排列组合

的基本公式计算一些等可能性事件的概率。

（3）了解互斥事件、相互独立事件的意义，会用互斥

事件的概率加法公式与相互独立事件的概率乘法公式计算

一些事件的概率。

（4）会计算事件在 n 次独立重复试验中恰好发生 k 次

的概率。

Ⅳ.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

一、考试形式

（1）答卷方式：闭卷，笔试。

（2）考试时间：90 分钟。

（3）题型：试卷满分为 150 分。试卷一般包括选择题、

填空题、解答题三种题型。选择题共 64 分，填空题共 32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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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答题共 54 分。选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；填空题

只要求直接填写结果，不必写出计算过程或推证过程；解答

题包括计算题、证明题和应用题等， 解答应写出文字说明、

演算步骤或推证过程。

二、试卷内容比例

（1）代数约占 50%。

（2）立体几何约占 20%。

（3）平面解析几何约占 20%。

（4）概率约占 10%。


